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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共有与相邻关系 共有 1、共有的概述 共有是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公民或法人)对同一财产享有所有权。

但是多数人共有一物，并非有多个所有权，只有一个所有权

由多人共同享有。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共有的法

律特征是： (1)共有的主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民或法

人.(2)共有物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不能分割，不能由各个共有

人分别对某一部分共有物享有所有权. (3)在内容方面，共有

人对共有物按照各自的份额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或者平等

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4)共有法律关系的权利内容只能是所

有权，对于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及其他权利的共有，称之为

准共有，只能是参照共有制度的相关规定。 2、按份共有 按

份共有，又称分别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有人按照

各自的份额分别对其有财产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1)按份共

有人按照预先确定的份额分别对共有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

收益的权利。但对共有财产的使用，应由全体共有人协商决

定。按份共有人死亡以后，其份额可以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

承或受遗赠人获得。 (2)为防止某一按份共有人转让其份额造

成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害，共有人出售其份额时，其他共有人

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3、 共同共有 (1)共同共

有的根据共同关系而产生，以共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如因

夫妻关系、家庭共同劳动而形成的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和家庭

财产共有的关系，还有继承开始以后，遗产分割前对遗产的



共同共有、合伙等。 (2)在共同共有中，共有财产不分份额。

对共有财产的收益，不是按比例分配，而是共同享用.对共有

财产的处分，必须征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 (3)在司法实践中

，应正确区分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有利于共有纠纷的处理

。根据《物权法》第103条的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

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 4、共

有物的处分及分割 (1)共有物的处分 根据《物权法》第97条的

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

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

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一个或几个共有人未经占

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擅自对共有财产进行

上处分的，对其他共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如果其他共有人

事后追认该行为，则该处分行为有效。如果转让的共有财产

为动产，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可以按善意取得的

原则处理。 (2)费用的承担 对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

，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

有人按照其份额负担，共同共有人共同负担。 (3)共有财产的

分割 对共有财产的分割可以采取三种方式：协议分割、实物

分割、变价分割或作价补偿。 5、共有的对外关系 根据《物

权法》第102条的规定，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

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

务关系的除外。 相邻关系 相邻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

毗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不动产的所有权或

使用权时，因相邻各方应当给予便利和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



利义务关系。 相邻关系是因为主体所有或使用的不动产相邻

而发生.主张相邻关系的当事人，即可以是不动产的所有人，

也可以是不动产的使用人。 相邻关系产生的原因很多，主要

的相邻关系有： 1、因通行而产生的相邻关系。 2、因用水、

排水产生的相邻关系。根据《物权法》第86条的规定，不动

产权利人应当为相邻权利人用水、排水提供必要的便利。 3

、因修建、施工、防险发生的相邻关系。 4、因通风、采光

而产生的相邻关系 5、因不可量物产生的相邻关系。根据《

物权法》第90条规定，不动产的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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